7.2.4 公共建筑中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采用可重复使用的隔断（墙）。（总分5分）（居住建筑本条不参评。）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自评得分

	1
	可重复使用隔断（墙）比例Rrp（仅对办公、商店类建筑评审；混合功能建筑，其办公、商业功能部分也进行评价；）
	30%≤Rrp＜50%
	3
	

	
	
	50%≤Rrp＜80%
	4
	

	
	
	Rrp≥80%
	5
	

	2
	学校教学楼配套办公室、临街小商铺等特殊办公、商店类建筑不参评
	不参评
	

	合计
	5
	



2 评价要点
建筑类型：☐办公建筑、☐商业建筑、☐其他
是否存在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是、☐否
实际采用的可重复使用隔断墙围和的建筑面积与建筑中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面积的比%
注：“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是指走廊、楼梯、电梯井、卫生间、设备机房、公共管井以外的地上室内空间，以及商业、办公用途的地下空间，其他用途的地下空间可不计。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建筑、结构及装修各层平面图：应体现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可重复使用隔断（墙）围和的建筑面积；
2.可重复使用隔断（墙）节点图：应详细标明可拆卸节点；
3.可重复使用隔断使用比例计算书：应明确各层的可变换功能空间及面积、可重复使用隔断（墙）围和的建筑面积，并在各层平面图中进行标注，汇总计算项目总的可重复使用隔断（墙）比例。
实际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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